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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介绍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模式的概念及由来出发．浅谈了对海洋环境

保护的生态伦理观、海洋生态系统单行法及尊重海洋生态系统制定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体

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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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模式的

由来

目前，全球海洋及海岸带生态系统面临着各

种类型的危害，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缺

失、富营养化、生态栖息地的损毁和破坏、外来

物种入侵等。这些危害削弱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于人类的能力和功能，如海洋食品、洁净水、保

护海岸带免受风暴侵蚀等。例如，海岸带及海洋

经济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截至2000年，超过半

数的美国人口居住在沿海一带，与海洋相关的经

济活动达2 000亿美元。由于传统的管理方式孤

立地考虑人类对海岸带及海洋的破坏活动，因此

不具备处理多种危害的综合影响的能力。基于生

态系统(EBM)的综合型海洋管理方式便呼之欲

出了。

20世纪50年代，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

模式(以下简称生态型管理模式)就被应用于管

理陆地资源，自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地

球峰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被广泛接受并逐步

融入到政策制定中；2005年3月21日。221位美

国科学家和管理专家共同签署了《海洋生态型管

理(EBM)共同声明》来最终实现生态型管理模

式。采用生态系统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来保护和维

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各项服务也是由于海洋生态

系统服务的异地性和服务性导致的。所谓海洋生

态系统服务的异地性是指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

经常不在本地实现，比如鱼虾在甲地出生，却在

乙地被捕获；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开放性是指人

们能通过连续的海洋和漫长的海岸线进入海洋

生态系统的便利性。生态型管理模式(EBM)被

定义为是一种综合的海洋环境管理方式，是一种

全面考虑生态系统各个环节、影响因素的管理模

式，其核心理念是建立在综合考虑人类活动对于

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基础上的。与现有管理方式

不同之处在于：综合考虑各个物种、生态系统各

个构成要素、活动、行为等对生态系统的累积影

响，而不考虑单一因素。其尤为强调：保护生态

系统的结构、功能、关键过程；特定生态系统的

影响范围；旨在明晰系统中目标物种或其他非目

标物种或关键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系统之

间的作用；综合考虑生态、社会、经济和不同机

构的关系，明确其相互依赖性。

二、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生态理念

生态型管理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

入我国，我国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主

要内容为陆地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在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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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仅涉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和大海洋生态系统

(L№，如中韩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尚未在
我国的海洋政策中确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

洋管理模式，相关的法律依据是这种以生态系统

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模式成功实施的保障。

生态型管理模式是以自然的内在价值为基

础的主张，体现了一种生态伦理观。这种伦理观

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修正，它不再围绕人类的需

求进行管理，而是在维系生态系统健康且充满活

力地运转的前提下管理人的开发行为，满足人的

社会、经济、文化需求。事实上，一些国际环境法

公约已经体现了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例

如，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序言中写道：

“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及

其组成部分的生态、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

化、娱乐和审美价值，也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进

化和维持生物圈的生命持续发展体系的重要

性?。然而，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却并未顺应海洋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把握对海

洋环境的保护，没有以关怀海洋生态系统的理念

统筹全局。应调整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立法理

念，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汪劲先生在《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

一文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传统法的思想基

础——“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忽视了地球生态系

统与人类之间共同生存上所具有的相互依赖关

系和作用，是导致传统法(民法、刑法、行政法

等)在处理环境问题时不合目的性的法哲学理论

基础上的根源。为了使环境法能够符合“生态利

益中心主义”的目的理念，环境立法在目标上应

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上重新定

位。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模式是这种价

值追求的体现，它更需要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得到

贯彻和巩固。海洋环境的破坏是人类在开发和利

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造成的，仅从人的利益需求

出发管理人对自然资源、野生生物的经济需求势

必超出海洋环境的承受力，给人类带来无以弥补

的灾难。有关控制陆源污染、防治海岸工程建设

项目、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上废物倾倒及船舶

污染海洋的法律法规应尊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

的承载能力、自净功能理性地设置相关制度。

三、针对特殊海洋生态系统的单行立法

沿海地区是海洋生态系统比较敏感和复杂

的区域，针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单独制定法

律是有实际意义的。以渤海为例，环渤海地区共

有地级城市26座，沿岸有大小港口近百个，沿岸

有217个排污口，年受纳的污水高达28亿t，占

全国排海污水总量的32％，年收入腹内的污染

物超过70‘多万t，占全国人海污染物质总量的

47．7％。2005年渤海未达清洁水域水质标准的面

积为2万妇z，占渤海总面积的26％。虽然我国
已有《渤海综合整治规划》及《渤海碧海行动计

划》，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专门治理渤海污染

的法律。以某一海洋生态系为调整范围来规范开

发行为将是海洋环境保护法有效治理海洋环境

问题的一大进步，这样的单性立法区分对待不同

海洋生态系统的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

的环境指标及管理机制，可以为我国日后的生态

型管理模式确立法律依据。

以渤海为例的海洋生态系统单行立法并非

只针对已遭受严重污染的海洋生态系统，其他有

比较完整的生态体系的海洋生态环境区域也可

以建立单性立法，这种预防意识体现了海洋环境

保护的基本原则，也是促使立法与立法后的实施

不相脱节的稳妥办法。针对封闭性海域的环境问

题，国际上成功的经验是立法先行，只有制定完

善的、充分考虑到区域的特殊性立法，才能对封

闭性海域环境实施规范化管理。其中以日本濑户

内海和美国的切诺匹克海湾最具代表性，其成功

的治理经验值得借鉴。在区域环境立法框架下，

建立统一协调的环境保护和协调管理机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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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执法机制，制定区域海陆一体化综合开发规

划和环境保护计划，以法律形式规范沿海地区、

相关管理部门的经济与环保行为。

四、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调整

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队伍是逐步形成的，由

海洋、地质、石油、公安、环保、水产、交通等部门

各自开展了一部分与海洋环境保护或资源开发、

海上治安和交通安全有关的管理工作。海洋环境

保护问题是单纯的行业管理无法解决的。此外，

海洋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几乎所有的沿海

政府都十分关心海洋工作，并建立了相应的海洋

管理机构，但受地方利益的驱使，有的地方海洋

管理部门对本区域的海洋管理行为、过度开采行

为采取姑息、包容的现象，致使国家整体利益受

损。加之，我国海洋局隶属于国土资源部，行政

级别层次低，要完成协调涉海各行业之间的关

系，履行其综合管理职能，确实难度很大。有学

者建议，建立高层次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会是一种

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如果不

是按照符合海洋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确定海洋

环境保护各管理主体的分工，靠建立高层次的部

门协调机制只是从形式上解决了矛盾，且这种治

标不治本的方法只会延误治理海洋环境的时机。

跨部门的协调机制要尊重海洋生态系统的客观

规律设置，并非按照行政区划或部门行政权限设

定，这样也会避免《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条中

的“五龙闹海”或有时“海中无龙”的现象。

五、结论

生态型管理模式是近两年刚刚兴起的，其早

期应用于陆地资源的管理，后来应用于海岸资源

的管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模式是海

洋管理领域的一次革命，它打破了旧的单一因素

的管理模式，站在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高度，统

筹安排，实现整个生物圈的共荣。这种管理理念

需要由先进的生态伦理观的海洋环境法律制度

作为其强有力的后盾。海洋环境立法者在制定海

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时，应充分考虑到海洋生态

系统的特殊性，将人类的发展与人类对海洋环境

的研究、管理和维护相互协调，形成人与海洋生

态环境关系的动态平衡。此种环境法律制度或许

可以以调整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及建立特殊

海洋生态系统的单行立法为良好的开端，为其日

后的不断完善做胸有成竹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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